
TT-M1(11.1.2013) p.1 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2 0 1 3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 期 ﹕  2 0 1 3 年 1 月 11 日 (星 期 五 )  

时  间 ﹕  下 午 2 时 3 0 分  

地  点 ﹕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﹕  

 

 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署 理 主 席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2 时 4 0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志 超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0 7 分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何 大 伟 先 生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林 泉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国 英 先 生 , B B S , M H , J P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0 7 分  

 罗 舜 泉 先 生  委 员  下 午 2 时 4 0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友 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陈 鋕 漒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张 国 华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下 午 4 时 3 9 分  

 张 兰 卿 女 士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李 健 文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邓 铭 泰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胡 健 民 先 生  委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黄 咏 瑜 小 姐  秘 书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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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：  

 

 杜 奕 霆 先 生 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侯 廷 勋 先 生  区 域 工 程 师 (大 埔 )／ 路 政 署  

 杜 嘉 荣 先 生  工 程 师 1 5／ 新 界 西 及 北 拓 展 处 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
 招 子 遥 先 生  工 程 师 ／ 大 埔 二 ／ 运 输 署  

 谢 巧 明 女 士  署 理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
 王 懿 华 女 士 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／ 大 埔 区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／ 房 屋 署  

 温 东 盛 先 生  大 埔 警 区 交 通 部 主 管 ／ 香 港 警 务 处  

 游 妙 儿 女 士  干 事 (对 外 事 务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林 美 香 女 士  高 级 车 务 主 任 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李 述 恒 先 生  高 级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李 侃 陵 先 生  经 理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李 莹 女 士  地 区 事 务 经 理 ／ 九 龙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 

 梁 少 强 先 生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汉 钧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
 

请 假 者 ：  

 

 文 春 辉 先 生 , M H  主 席    

 林 绍 全 先 生  委 员    

 

 

开 会 词  

 

署 理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以 下 事 项 ︰  

 

( i )  主 席 文 春 辉 先 生 因 身 体 不 适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由 署 理 主 席 (即 他 本 人 )

代 为 主 持 。此 外 ，林 绍 全 先 生 亦 因 身 体 不 适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。根 据《 大

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第 51 ( 1 )条 ，委 员 会 只 会 批 准 委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、担 任

陪 审 员 、 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或 行 政 会 议

而 提 出 的 缺 席 申 请 。 因 此 ， 他 们 的 缺 席 申 请 可 获 批 准 。  

( i i )  运 输 署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罗 家 勤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由 谢 巧 明

女 士 代 表 出 席 。  

( i i i )  房 屋 署 副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丘 观 华 先 生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会 议 ， 由 王 懿 华 女

士 代 表 出 席 。  

( i v ) 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策 划 及 发 展 部 经 理 李 侃 陵 先 生 及 地 区 事 务 经 理 李

莹 女 士 列 席 委 员 会 今 后 的 会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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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.  通 过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11 月 1 6 日 第 七 次 会 议 记 录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1 / 2 0 1 3 号 )  

 

2 .  署 理 主 席 表 示 秘 书 处 在 会 前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。 有 委 员 建 议 修 订 会 议 记 录

第 6 2 段 为“ 主 席 宣 布 ，下 次 会 议 将 于 20 1 3 年 1 月 11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

举 行 。” 上 次 会 议 记 录 按 该 项 建 议 修 订 后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续 议 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2 0 1 2 年 11 月 1 6 日 第 七 次 会 议 事 项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2 / 2 0 1 3 号 )  

 

(一 )  建 议 在 广 福 桥 附 近 加 设 行 车 桥 事 宜  

 

3 .  招 子 遥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与 顾 问 公 司 正 对 有 关 资 料 作 最 后 的 整 理 ， 希 望 可

尽 快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最 后 的 研 究 结 果 。  

 

4 .  有 委 员 询 问 运 输 署 是 否 有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最 后 研 究 结 果 的 具 体 时 间 表 。  

 

5 .  招 先 生 表 示 有 关 研 究 已 完 成 ， 运 输 署 正 斟 酌 研 究 报 告 的 字 眼 ， 会 尽 快 向 委

员 会 报 告 最 后 的 研 究 结 果 。  

 

6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不 满 运 输 署 于 多 次 会 议 上 表 示 会 尽 快 向 委 员 会 报 告 最 后 的 研

究 结 果 ， 但 至 今 仍 未 能 向 委 员 会 提 交 报 告 。 他 希 望 该 署 可 于 下 次 会

议 上 作 出 详 细 报 告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指 下 次 委 员 会 会 议 将 于 两 个 月 后 举 行 。 他 相 信 运 输 署 应 该 有

足 够 时 间 斟 酌 研 究 报 告 的 字 眼 ， 于 下 次 会 议 作 出 报 告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运 输 署 进 行 有 关 研 究 已 超 过 一 年 半 。 他 指 上 届 委 员 会 曾

委 托 学 术 机 构 进 行 同 一 研 究 ， 只 需 时 大 约 一 年 时 间 完 成 。 他 认 为 该

署 的 办 事 效 率 不 彰 。  

 

7 .  署 理 主 席 希 望 运 输 署 于 下 次 会 议 上 报 告 最 后 的 研 究 结 果 ， 不 能 的 话 亦 应 提

供 具 体 时 间 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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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大 埔 乡 事 会 街 交 通 安 排 的 建 议  

 

8 .  招 先 生 报 告 ， 委 员 会 已 于 上 次 会 议 上 落 实 南 运 路 及 运 头 街 近 大 埔 综 合 大 楼

交 通 安 排 的 建 议 。 运 输 署 已 向 路 政 署 发 出 施 工 通 知 书 ， 相 信 该 署 会 尽 快 根 据 运

输 署 的 要 求 展 开 工 程 规 划 。  

 

 

(三 )  有 关 疏 导 大 埔 墟 交 通 事 宜  

 

9 .  招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已 向 路 政 署 发 出 施 工 通 知 书 ， 要 求 该 署 进 行 扩 阔 三 个

行 人 过 路 处 的 工 程 ， 该 署 应 会 尽 快 展 开 工 程 。  

 

1 0 .  有 委 员 询 问 运 输 署 有 否 考 虑 在 扩 阔 行 人 过 路 处 之 余 ， 一 并 扩 阔 马 路 及 加 上

容 许 广 福 道 西 行 车 辆 由 宝 乡 街 与 广 福 道 交 界 左 转 入 宝 乡 街 的 标 志 。  

 

11 .  招 先 生 表 示 ， 运 输 署 希 望 分 阶 段 落 实 有 关 建 议 ， 该 署 首 先 会 扩 阔 三 个 行 人

过 路 处 ， 之 后 才 实 施 容 许 广 福 道 西 行 车 辆 由 宝 乡 街 与 广 福 道 交 界 左 转 入 宝 乡 街

的 交 通 安 排 。  

 

 

(四 )  要 求 于 区 内 增 加 大 型 车 辆 泊 位  

 

1 2 .  招 先 生 表 示 没 有 补 充 。  

 

1 3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 有 车 主 未 有 遵 守 只 可 于 晚 上 九 时 至 翌 日 早 上 七 时 于 达

运 路 停 泊 大 型 车 辆 的 规 定 。 由 于 该 处 交 通 繁 忙 ， 他 希 望 警 方 加 强 检

控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收 到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的 信 件 ，征 询 他 对

大 华 街 一 幅 政 府 土 地 以 短 期 租 约 形 式 招 标 作 收 费 公 众 停 车 场 的 意

见 。 他 查 询 若 建 议 获 得 通 过 ， 该 停 车 场 可 于 何 时 启 用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曾 有 车 辆 撞 到 停 泊 于 达 运 路 的 大 型 车 辆 ， 意 外 中 有 人 伤

亡 。 他 质 疑 达 运 路 是 否 适 合 停 泊 大 型 车 辆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驾 驶 者 不 时 误 以 为 停 泊 在 路 旁 的 大 型 车 辆 是 因 交 通 挤 塞

而 没 有 前 进 ， 实 际 上 ， 他 们 若 要 前 行 ， 则 必 须 使 用 其 他 行 车 线 。 她

希 望 有 关 部 门 在 路 面 设 置 告 示 牌 ， 告 知 驾 驶 者 有 关 地 点 可 合 法 停 泊

大 型 车 辆 ， 以 免 引 起 误 会 或 造 成 意 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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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有 委 员 指 有 大 型 车 辆 车 主 不 在 指 定 泊 位 及 时 间 泊 车 ， 他 希 望 警 方 加

强 执 法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部 分 道 路 夜 间 的 车 流 仍 然 十 分 多 ， 他 担 心 准 许

大 型 车 辆 停 泊 会 造 成 危 险 。 他 希 望 运 输 署 检 讨 有 关 安 排 ， 并 寻 求 解

决 区 内 大 型 车 辆 泊 位 不 足 的 长 远 办 法 。  

 

1 4 .  署 理 主 席 表 示 ， 委 员 所 提 出 有 关 在 大 华 街 设 置 临 时 收 费 公 众 停 车 场 的 建 议

将 于 稍 后 讨 论 “ 其 他 事 项 ” 时 再 作 详 细 研 究 。  

 

1 5 .  招 先 生 响 应 ， 区 内 大 型 车 辆 泊 位 不 足 ， 取 消 夜 间 路 旁 大 型 车 辆 泊 位 须 作 慎

重 考 虑 及 深 入 讨 论 。 他 欢 迎 委 员 就 如 何 长 远 解 决 上 述 问 题 提 出 意 见 。  

 

1 6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建 议 在 大 型 车 辆 车 尾 张 贴 告 示 ， 告 知 其 他 驾 驶 者 此 车 正 在 停

泊 ， 以 免 引 起 误 会 或 造 成 意 外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询 问 警 方 近 日 有 否 检 控 不 在 指 定 泊 位 及 时 间 泊 车 的 大 型 车 辆

车 主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请 运 输 署 积 极 物 色 地 方 辟 设 大 型 车 辆 停 车 场 。  

 

1 7 .  温 东 盛 先 生 补 充 ， 警 方 一 向 关 注 大 型 车 辆 夜 间 在 汀 太 路 及 达 运 路 等 车 流 较

多 地 方 停 泊 的 问 题 ， 并 不 定 时 作 出 检 控 。 由 于 区 内 大 型 车 辆 泊 位 不 足 ， 警 方 会

视 乎 车 辆 有 否 影 响 交 通 及 道 路 安 全 而 作 出 检 控 。 他 承 诺 警 方 会 加 强 检 控 ， 确 保

车 辆 于 早 上 7 时 前 离 开 。  

 

1 8 .  招 先 生 补 充 ， 运 输 署 已 在 达 运 路 设 置 足 够 交 通 标 志 及 以 路 钉 划 定 夜 间 路 旁

货 车 泊 位 ， 驾 驶 者 应 知 道 货 车 可 于 限 定 时 段 内 合 法 停 泊 在 该 处 。 他 指 出 ， 虽 然

土 地 供 应 有 限 ， 运 输 署 正 联 同 大 埔 地 政 处 于 区 内 物 色 土 地 辟 设 临 时 收 费 公 众 停

车 场 ， 以 供 货 车 停 泊 。  

 

1 9 .  署 理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正 视 夜 间 路 旁 泊 位 潜 在 的 安 全 问 题 ， 并 请 招 先 生 与 委 员

前 往 现 场 视 察 。  

 

 

I I I .  路 政 署 (大 埔 区 )过 去 两 个 月 内 完 成 及 未 来 三 个 月 的 交 通 改 善 项 目 及 时 间 表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4 / 2 0 1 3 号 )  

 

2 0 .  署 理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。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意 见 或 问 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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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. 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T T 3 / 2 0 1 3 号 )  

 

2 1 .  署 理 主 席 请 委 员 审 议“ 2 0 1 2 年 大 埔 区 巴 士 服 务 咨 询 论 坛 ”的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。

他 补 充 ，上 述 活 动 由 大 埔 区 居 民 联 会 主 办 、跟 进 大 埔 区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合 办 ，

早 前 已 获 委 员 会 拨 款 4 0 , 0 0 0 元 ， 主 办 团 体 现 申 请 修 订 个 别 项 目 的 拨 款 额 ， 整 体

拨 款 额 则 维 持 不 变 。 他 续 请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活 动 改 为 于 本 年 1 月 举 行 。 他 示 意 委

员 若 信 纳 该 项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符 合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资 助 范 围 ， 则 可 考 虑 予 以 通 过 。

此 外 ， 他 请 委 员 视 乎 需 要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
2 2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指 上 述 活 动 的 拨 款 总 额 为 4 0 , 0 0 0 元 ，当 中 3 0 , 0 0 0 元 多 用 来 制

作 纪 念 品 似 乎 过 多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指 上 述 活 动 派 发 1 2  0 0 0 份 纪 念 品 ( b a n n e r  p e n )予 参 加 者 似 乎 过

多 。 他 希 望 知 道 派 发 后 剩 余 的 纪 念 品 将 如 何 处 置 ， 是 平 均 分 予 委 员

分 派 给 市 民 还 是 交 回 政 府 在 举 办 其 他 区 议 会 活 动 中 派 发 。  

 

2 3 .  署 理 主 席 提 醒 委 员 ， 委 员 会 早 前 已 批 出 拨 款 供 主 办 团 体 举 办 上 述 活 动 ， 委

员 会 现 时 应 讨 论 是 否 通 过 该 团 体 提 出 的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。  

 

2 4 .  秘 书 补 充 ，主 办 团 体 申 请 修 订 个 别 项 目 的 拨 款 额 ，整 体 拨 款 额 则 维 持 不 变 ，

详 情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参 加 者 纪 念 品 ( b a n n e r  p e n )的 单 价 由 3 元 下 调 至 1 . 4 元 ， 制 作 数 量 则

由 6  0 0 0 支 增 至 1 2  0 0 0 支 ； 以 及  

( i i )  杂 项 费 用 由 1 , 5 5 0 元 增 至 2 , 7 5 0 元 。  

 

2 5 .  谭 荣 勋 先 生 表 示 他 是 主 办 团 体 的 副 主 席 。 他 指 由 于 主 办 团 体 本 年 度 以 笔

( b a n n e r  p e n )作 为 纪 念 品 ， 成 本 较 过 往 采 用 的 证 件 套 低 ， 故 可 增 加 制 作 数 量 ， 但

制 作 纪 念 品 的 总 开 支 与 过 去 数 年 相 若 。 此 外 ， 他 表 示 主 办 团 体 预 算 在 本 年 度 举

办 四 至 六 场 咨 询 论 坛 ，而 往 年 只 办 一 场 ，平 均 每 场 派 发 的 数 量 约 为 2  0 0 0 支 不 算

太 多 。 根 据 往 年 的 做 法 ， 余 下 的 纪 念 品 会 分 给 各 区 议 员 派 发 市 民 。  

 

2 6 .  署 理 主 席 、 谭 荣 勋 先 生 及 余 智 荣 先 生 就 上 述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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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7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派 发 纪 念 品 可 吸 引 市 民 发 表 意 见 。 他 表 示 曾 参 与 往 年 的

咨 询 论 坛 ， 收 到 的 意 见 甚 具 参 考 价 值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建 议 主 办 团 体 将 余 下 的 纪 念 品 派 发 给 区 议 员 及 工 作 小 组 成

员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在 六 场 咨 询 会 派 发 1 2  0 0 0 份 纪 念 品 属 合 理 的 预 算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认 为 无 需 利 用 纪 念 品 鼓 励 参 加 者 发 表 意 见 。 他 希 望 日 后 考 虑

把 有 关 开 支 用 于 印 制 问 卷 或 收 集 意 见 的 函 件 ， 以 善 用 资 源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派 发 纪 念 品 有 助 宣 传 交 通 安 全 及 巴 士 服 务 等 信 息 。 他 认

为 鼓 励 参 加 者 发 表 意 见 并 不 是 派 发 纪 念 品 的 唯 一 目 的 。  

 

2 8 .  谭 荣 勋 先 生 响 应 ，主 办 团 体 会 将 委 员 的 意 见 记 录 在 案 并 会 善 用 公 帑 。此 外 ，

由 于 活 动 的 举 办 时 间 改 为 2 0 1 3 年 1 月 ， 他 即 席 提 出 把 上 述 活 动 的 名 称 修 订 为

“ 2 0 1 3 年 大 埔 区 巴 士 服 务 咨 询 论 坛 ”。  

 

2 9 .  经 讨 论 后 ， 委 员 会 通 过 上 述 修 订 拨 款 申 请 。  

 

 

VIII. 工 作 小 组 报 告  

 

—— 跟 进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

3 0 .  黄 碧 娇 女 士 报 告 ，工 作 小 组 已 于 2 0 1 2 年 1 2 月 1 8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六 次 会 议 ，

主 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︰  

 

(一 )  E 4 1 号 线 的 服 务  

 工 作 小 组 认 为 E 4 1 号 线 客 量 十 分 多 ， 故 希 望 龙 运 尽 快 在 本 年 落 实 加

车 的 计 划 。  

(二 )  九 巴 服 务 重 组 建 议 (7 2 A、 2 7 2 K 及 2 7 4 P 号 线 )  

 九 巴 建 议 将 7 2 A 号 线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的 班 次 由 2 0 至 2 5 分 钟 改 为 3 0 分

钟 一 班 ，并 调 拨 资 源 开 办 2 7 2 A 号 线 往 来 大 学 铁 路 站 及 白 石 角 。此 外 ，

2 7 4 P 号 线 会 改 经 白 石 角 ， 以 配 合 当 地 人 口 增 长 。 工 作 小 组 认 为 有 需

要 增 拨 资 源 服 务 白 石 角 一 带 的 居 民 及 上 班 人 士 ，不 过 不 赞 成 减 少 7 2 A

号 线 的 班 次 。 工 作 小 组 希 望 九 巴 考 虑 成 员 的 意 见 及 修 订 重 组 建 议 ，

之 后 再 咨 询 工 作 小 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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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1 .  黄 碧 娇 女 士 建 议 增 加 报 告 事 项 ， 以 期 让 委 员 在 运 输 署 或 相 关 部 门 报 告 最 近

公 共 巴 士 服 务 的 情 况 后 提 出 问 题 ， 若 经 委 员 会 讨 论 后 仍 未 能 解 决 问 题 ， 才 交 由

工 作 小 组 跟 进 。  

 

3 2 .  署 理 主 席 请 秘 书 处 与 主 席 研 究 上 述 建 议 是 否 可 行 。  

 

 

—— 跟 进 旧 政 务 司 官 邸 附 近 道 路 交 汇 处 与 粉 岭 之 间 的 吐 露 港 公 路 ／ 粉 岭 公 路 扩

阔 工 程 工 作 小 组  

 

3 3 .  秘 书 报 告 ， 路 政 署 于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报 告 第 一 期 工 程 的 进 度 ， 并 介 绍 最 近

及 即 将 实 施 的 临 时 改 道 安 排 。 工 作 小 组 担 心 晚 上 进 行 拆 卸 工 序 会 对 居 民 造 成 滋

扰 ， 故 促 请 承 建 商 多 加 留 意 情 况 。 工 作 小 组 期 盼 承 建 商 能 就 改 道 安 排 设 置 清 晰

的 指 示 牌 。 另 外 ， 路 政 署 已 完 成 第 二 期 工 程 的 详 细 设 计 工 作 ， 预 计 工 程 可 于 今

年 展 开 。大 埔 地 政 处 正 跟 进 重 置 文 正 伦 堂 的 事 宜 ，希 望 第 二 期 工 程 可 顺 利 展 开 。 

 

3 4 .  工 作 小 组 会 继 续 跟 进 上 述 事 宜 ， 并 会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进 度 。  

 

 

—— 汀 角 路 及 林 锦 公 路 工 作 小 组  

 

3 5 .  陈 灶 良 先 生 报 告 ， 工 作 小 组 已 于 本 年 1 月 7 日 召 开 本 年 度 第 一 次 会 议 ， 主

要 讨 论 事 项 如 下 ︰  

 

(一 )  林 锦 公 路 的 交 通 事 宜  

 路 政 署 预 计 可 于 今 年 展 开 加 阔 林 锦 公 路 近 坑 下 莆 进 入 许 愿 广 场 路 口

及 在 林 锦 公 路 (往 元 朗 方 向 )开 辟 一 条 右 转 线 的 工 程 。 由 于 约 有 7 0 棵

树 会 受 工 程 影 响 ， 路 政 署 正 跟 进 补 种 树 木 的 事 宜 。 另 外 ， 林 村 乡 公

所 路 加 建 回 旋 处 的 设 计 工 作 大 致 上 已 完 成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稍 后 会 就 设

计 图 咨 询 其 他 部 门 。 此 外 ， 大 埔 地 政 处 正 就 把 林 锦 公 路 回 旋 处 附 近

的 渠 务 署 临 时 办 公 室 现 址 改 为 停 车 场 咨 询 其 他 部 门 ， 暂 时 未 收 到 反

对 意 见 。  

(二 )  汀 角 路 的 交 通 事 宜  

 运 输 署 正 跟 进 在 汀 角 路 五 个 巴 士 站 加 设 避 车 处 的 建 议 ， 由 于 当 中 三

个 巴 士 站 位 处 挡 土 墙 附 近 ， 土 力 工 程 处 需 作 进 一 步 研 究 后 才 可 落 实

施 工 时 间 表 。 此 外 ， 运 输 署 就 改 善 汀 角 路 近 大 发 街 附 近 的 路 口 提 出

改 善 建 议 。 经 讨 论 后 ， 工 作 小 组 决 定 先 联 同 运 输 署 代 表 前 往 汀 角 路

一 带 视 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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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6 .  工 作 小 组 会 继 续 跟 进 上 述 事 宜 ， 并 会 向 委 员 会 汇 报 进 度 。  

 

 

——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工 作 小 组  

 

3 7 .  署 理 主 席 报 告 ，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运 动 工 作 小 组 正 跟 进 以 下 活 动 ︰  

 

(一 )  2 0 1 2 至 2 0 1 3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 全 嘉 年 华  

 上 述 活 动 将 于 2 0 1 3 年 1 月 1 2 日 下 午 1 时 3 0 分 在 大 埔 天 后 宫 风 水 广

场 举 行 ，当 天 会 有 摊 位 游 戏 及 表 演 节 目 ，欢 迎 委 员 抽 空 出 席 。此 外 ，

2 0 1 2 至 2 0 1 3 年 度 学 界 道 路 安 全 比 赛 颁 奖 典 礼 亦 会 在 当 天 举 行 。  

(二 )  2 0 1 2 至 2 0 1 3 年 度 学 界 道 路 安 全 比 赛  

 大 埔 区 小 学 校 长 会 已 在 区 内 悬 挂 载 有 学 界 道 路 安 全 比 赛 标 语 得 奖 作

品 的 宣 传 横 额 。 该 会 亦 会 在 2 0 1 2 至 2 0 1 3 年 度 大 埔 区 道 路 及 交 通 安

全 嘉 年 华 中 向 参 加 者 派 发 纪 念 品 。  

(三 )  道 路 安 全 自 强 计 划  

 救 世 军 大 埔 长 者 综 合 服 务 已 于 本 年 1 月 3 日 及 1 0 日 到 区 内 多 条 乡 村

举 办 讲 座 及 进 行 亲 善 探 访 。该 团 体 又 会 在 本 年 1 月 1 7 日 到 两 条 乡 村

进 行 探 访 ， 以 提 高 长 者 的 道 路 安 全 意 识 。  

 

 

I X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(一 )  大 华 街 政 府 土 地 用 途 咨 询  

 

3 8 .  署 理 主 席 表 示 ， 大 埔 地 政 处 建 议 将 大 华 街 一 幅 政 府 土 地 以 短 期 租 约 形 式 招

标 作 收 费 公 众 停 车 场 ， 并 希 望 就 此 征 询 委 员 会 的 意 见 ， 详 情 请 参 阅 置 于 会 议 桌

上 的 文 件 。  

 

3 9 .  陈 汉 钧 先 生 补 充 ， 大 埔 地 政 处 透 过 大 埔 民 政 处 就 上 述 建 议 进 行 地 区 咨 询 。

他 指 有 关 土 地 原 用 作 路 政 署 一 工 程 项 目 办 公 室 ，租 约 已 于 上 年 11 月 底 届 满 。他

另 表 示 ， 大 埔 地 政 处 上 年 1 2 月 已 与 承 办 商 就 位 于 另 一 幅 土 地 (见 图 则 下 方 )设 置

临 时 停 车 场 达 成 协 议 。  

 

4 0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问 题 。  

 

4 1 .  署 理 主 席 总 结 ， 委 员 会 支 持 上 述 建 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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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西 沙 路 公 共 交 通 问 题  

 

4 2 .  署 理 主 席 表 示 ， 何 大 伟 先 生 早 前 去 信 委 员 会 ， 表 示 西 沙 路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务

不 足 以 满 足 居 民 的 需 求 ， 有 关 信 件 已 置 于 会 议 桌 上 。 他 续 请 何 先 生 介 绍 信 件 。  

 

4 3 .  何 先 生 表 示 ， 西 沙 路 一 带 的 人 口 不 断 增 加 ， 泥 涌 及 帝 琴 湾 一 带 的 居 民 繁 忙

时 间 经 常 因 客 满 已 未 能 登 上 小 巴 或 巴 士 。 他 提 出 以 下 建 议 ︰  

 

( i )  以 双 层 巴 士 行 走 九 巴 9 9 号 线 ；  

( i i )  延 长 9 9 号 线 的 路 线 ， 把 总 站 设 于 马 鞍 山 中 心 ／ 海 柏 花 园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小 巴 路 线 8 0 7 K、 9 7 K 及 9 0 7 B 在 繁 忙 时 间 派 出 空 车 接 载 中 途 站 的 乘

客 。  

 

4 4 .  谢 巧 明 女 士 回 应 ，承 办 商 已 于 2 0 1 2 年 1 0 月 加 开 一 部 车 辆 行 走 8 0 7 K 小 巴 路

线 ， 并 增 加 上 午 繁 忙 时 间 的 班 次 。 此 外 ， 运 输 署 已 要 求 承 办 商 于 繁 忙 时 间 灵 活

调 配 班 次 及 加 开 特 别 班 次 接 载 中 途 站 的 乘 客 。 至 于 巴 士 服 务 方 面 ， 运 输 署 曾 就

九 巴 2 9 9 及 9 9 号 线 进 行 客 量 调 查 ，发 现 上 午 繁 忙 时 段 尚 有 剩 余 载 客 量 ，故 暂 时

未 有 计 划 增 加 班 次 。 此 外 ， 由 于 乘 客 可 乘 坐 2 9 9 号 线 前 往 马 鞍 山 ， 九 巴 暂 时 不

会 把 9 9 号 线 的 总 站 迁 往 马 鞍 山 。运 输 署 会 继 续 监 察 上 午 繁 忙 时 间 的 客 量 ，并 会

与 九 巴 密 切 沟 通 ， 以 作 出 适 切 的 调 动 。  

 

4 5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若 9 9 号 线 以 马 鞍 山 中 心 为 总 站 ，则 有 更 多 公 共 交 通 工 具

可 供 前 往 九 龙 的 乘 客 选 择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指 马 鞍 山 中 心 位 于 沙 田 区 。 他 建 议 去 信 沙 田 区 议 会 转 达 上 述

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认 为 9 9 号 线 客 量 未 饱 和 是 由 于 路 线 不 利 便 居 民 。他 认 为 若 把

该 号 线 的 总 站 迁 往 马 鞍 山 中 心 ， 客 量 自 然 会 提 升 。 此 外 ， 他 认 为 运

输 署 以 载 客 量 为 决 定 是 否 加 强 服 务 的 指 标 不 切 实 际 。 他 建 议 有 关 委

员 联 同 运 输 署 人 员 在 繁 忙 时 间 前 往 现 场 视 察 该 处 的 公 共 运 输 情 况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认 为 9 9 及 2 9 9 号 线 的 班 次 疏 落 。他 请 九 巴 考 虑 于 繁 忙 时 间 加

开 特 别 班 次 由 大 网 仔 回 旋 处 前 往 马 鞍 山 中 心 ， 以 服 务 西 沙 路 一 带 的

居 民 。  

( v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同 一 路 线 在 不 同 巴 士 站 的 客 量 会 很 不 同 。 他 希 望 运 输 署

进 行 全 面 的 客 量 调 查 。此 外 ，他 认 为 将 9 9 号 线 的 总 站 迁 往 马 鞍 山 中

心 有 助 把 乘 坐 马 铁 线 前 往 九 龙 的 乘 客 分 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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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 署 理 主 席 总 结 ， 委 员 已 充 分 表 达 意 见 。 他 请 跟 进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工 作

小 组 继 续 研 究 上 述 事 宜 。  

 

 

(三 )  要 求 改 善 广 宏 街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 

 

4 7 .  署 理 主 席 表 示 会 前 收 到 两 位 委 员 的 来 信 ， 他 们 要 求 于 今 次 会 议 上 讨 论 改 善

广 宏 街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的 事 宜 ， 有 关 信 件 已 置 于 会 议 桌 上 。 他 续 请 黄 碧 娇 女 士 介

绍 信 件 内 容 。  

 

4 8 .  黄 碧 娇 女 士 表 示 ， 日 前 广 福 邨 发 生 严 重 交 通 意 外 ， 一 辆 泥 头 车 撞 到 一 名 正

在 横 过 马 路 的 老 翁 ， 导 致 他 即 场 死 亡 。 她 要 求 禁 止 重 型 车 辆 进 出 广 福 邨 ， 并 提

议 在 广 宏 街 增 设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， 包 括 改 良 连 接 广 福 邨 小 区 会 堂 与 广 宏 街 之 间 的

行 人 天 桥 ， 以 及 于 行 人 路 加 设 栏 杆 等 。 她 表 示 已 于 信 件 中 列 出 广 宏 街 九 个 安 全

陷 阱 ， 以 及 提 出 了 六 项 改 善 建 议 。 她 希 望 有 关 部 门 作 出 跟 进 。  

 

4 9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︰  

 

 (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广 福 邨 及 宏 福 苑 的 居 民 多 达 数 万 人 ， 附 近 的 回 旋 处 是 进

出 九 龙 的 枢 纽 ， 转 入 广 福 邨 停 留 或 改 道 的 车 辆 亦 相 当 多 。 不 过 ， 连

接 上 述 两 个 地 点 的 广 宏 街 却 缺 乏 正 式 的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。 他 希 望 有 关

部 门 尽 快 落 实 改 善 措 施 ， 以 加 强 道 路 安 全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广 宏 街 经 常 发 生 交 通 意 外 ， 曾 有 行 人 在 该 处 横 过 马 路 时

被 车 辆 撞 到 ， 事 主 事 后 控 告 有 关 车 辆 的 驾 驶 者 ， 但 被 判 败 诉 ， 原 因

是 该 处 并 非 合 法 行 人 过 路 处 。 他 促 请 有 关 部 门 加 设 行 人 过 路 设 施 。  

 

5 0 .  温 东 盛 先 生 响 应 ，会 议 前 一 天 中 午 在 广 宏 街 发 生 致 命 交 通 意 外 ，警 方 以“ 危

险 驾 驶 引 致 他 人 死 亡 ” 的 罪 名 将 涉 案 的 司 机 拘 捕 ， 他 已 获 保 释 外 出 。 警 方 正 调

查 意 外 原 因 ， 而 根 据 两 名 市 民 提 供 的 资 料 ， 当 时 涉 案 重 型 车 辆 正 由 小 路 转 出 大

路 ， 若 情 况 属 实 ， 司 机 有 责 任 观 察 路 面 情 况 。 他 续 表 示 ， 警 方 一 向 关 注 广 宏 街

的 交 通 情 况 ， 尤 其 是 早 上 繁 忙 时 间 的 情 况 ， 警 方 会 加 派 人 手 巡 逻 。 他 补 充 ， 警

方 与 运 输 署 研 究 后 ， 认 为 该 路 段 的 交 通 安 排 有 改 善 空 间 。  

 

5 1 .  招 子 遥 先 生 补 充 ， 运 输 署 刚 于 早 上 与 警 方 及 有 关 委 员 前 往 现 场 视 察 。 他 表

示 该 署 会 积 极 配 合 警 方 的 意 外 调 查 ， 并 会 跟 进 委 员 提 出 的 建 议 ， 有 需 要 时 可 与

有 关 委 员 再 次 到 现 场 视 察 。  

 

5 2 .  杜 奕 霆 先 生 表 示 对 该 宗 交 通 意 外 感 到 十 分 沈 痛 ， 据 他 了 解 ， 运 输 署 会 跟 进

有 关 改 善 建 议 ， 若 运 输 署 同 意 有 关 改 善 工 程 的 概 念 ， 但 因 工 程 不 属 运 输 署 的 管

辖 范 围 而 未 能 进 行 ， 大 埔 民 政 处 会 尽 量 配 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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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3 .  委 员 第 二 轮 的 意 见 及 提 问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有 委 员 建 议 在 广 宏 街 路 口 设 置 更 亭 ， 以 限 制 重 型 车 辆 驶 入 。 他 指 该

处 的 交 通 问 题 已 存 在 多 年 ， 有 关 部 门 应 合 力 解 决 。  

(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居 民 由 元 洲 仔 到 广 福 邨 须 横 过 广 宏 街 。 他 希 望 大 埔 民 政

处 、 运 输 署 及 警 方 联 同 有 关 委 员 到 现 场 视 察 ，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该 处 的

交 通 。  

( i i i )  有 委 员 表 示 广 福 邨 落 成 多 年 ， 邨 内 的 居 民 大 多 是 长 者 。 他 希 望 有 关

部 门 尽 早 实 施 改 善 措 施 ， 包 括 加 设 栏 杆 、 移 植 阻 碍 视 线 的 树 木 、 加

设 防 撞 栏 及 减 速 标 志 。  

( i v )  有 委 员 建 议 移 除 宏 福 苑 巴 士 站 附 近 的 花 槽 ，以 免 阻 碍 行 人 横 过 马 路 。 

 

5 4 .  署 理 主 席 希 望 大 埔 民 政 处 、 运 输 署 、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及 警 方 通 力 合 作 ，

尽 快 制 订 措 施 加 强 上 述 地 方 的 道 路 安 全 。  

 

 

(四 )  专 线 小 巴 5 0 2 号 线  

 

5 5 .  有 委 员 表 示 近 日 收 到 市 民 投 诉 ， 指 专 线 小 巴 5 0 2 号 线 的 脱 班 问 题 严 重 。  

 

5 6 .  署 理 主 席 请 跟 进 大 埔 区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研 究 上 述 问 题 。  

 

 

(五 )  3 0 7 A 号 线  

 

5 7 .  有 委 员 查 询 3 0 7 A 号 线 增 加 班 次 的 详 情 。  

 

5 8 .  林 美 香 女 士 回 应 ， 30 7 A 号 线 将 于 2 0 1 3 年 1 月 2 8 日 起 增 加 班 次 ， 星 期 一 至

五 (假 期 除 外 )上 午 7 时 1 0 分 至 7 时 4 0 分 期 间 每 1 0 分 钟 开 出 一 班 ， 星 期 六 的 两

个 班 次 则 调 整 为 早 上 7 时 2 0 分 及 7 时 4 0 分 开 出 。   

 

5 9 .  此 外 ， 署 理 主 席 宣 布 游 妙 儿 女 士 今 次 最 后 一 次 出 席 委 员 会 会 议 。 他 代 表 委

员 会 感 谢 游 女 士 一 直 以 来 与 委 员 紧 密 合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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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6 0 .  主 席 宣 布 ， 下 次 会 议 将 于 2 0 1 3 年 3 月 1 5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
6 1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于 下 午 4 时 4 5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3 年 2 月  


